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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6389.htm （一九七七年十月二

十二日） 由于“四人帮”的严重干扰破坏，企业管理混乱，

生产纪律松弛，当前国防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很多。军工产品

质量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危，必须认真整

顿好。为了确保军工产品质量，以保障战备，现决定撤销一

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《关于取销驻厂军事代表制度颁

发军工产品交接若干问题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，恢复中国人民

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制度。一、凡驻厂军事代表未撤离原工

厂者，仍继续认真进行军代表工作；对已改变为订贷机构者

，应即恢复军代表机构进行工作；对需要新建立军代表机构

者，应根据有关工厂的具体情况，调配必要的得力人员迅速

建立，履行职责。二、在未颁发新的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

前，各单位仍暂按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

颁布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》执行。在

执行中有何修改意见，望按系统于十一月中旬前上报。三、

为了加强战备观念，牢固树立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思想，在

更好地发挥驻厂军事代表作用的同时，各工业企业单位，应

认真建立健全检验制度，加强检验工作。驻厂军事代表室应

在厂党委统一领导下， 加强团结， 改进作风，大力协同，搞

好军工生产和产品质量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